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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好牧人慈悲圣

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的规定分发。 

 
 

 * E/2014/1/Rev.1，附件二。 

http://undocs.org/ch/A/RES/96/31
http://undocs.org/ch/A/RES/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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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必须详尽阐述一项关于人人享有最低标准社会保护的目

标。诚如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2012 年 6 月第 202 号建议所作概述，执行国家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将能解决在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正面临的和新出

现的挑战，并为将来能一致、连贯地持续取得实效做好准备。这些最低标准如能

得到执行，便意味着在实现不让一个人落后的转型议程方面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

了一步。劳工组织第 202 号建议获得劳工组织成员国和同等数量的成员国工人与

雇主代表团的一致认可。该建议迄今已得到 9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 

 对于实现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来说，基于权利的国家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是

全面、不可或缺的首要社会政策工具。精心制定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将积极增强

性别平等，这是因为社会保护的保障措施可产生多重和相互关联的有益影响，从

而形成良性循环。 

 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二届会议上鼓励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优先次序，

继续发展、完善和落实包容、有效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制度和社会保护最低标准，

造福全体社会成员。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第五十八届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保护

可作为一种手段，用以解决导致妇女和女童在其生命周期内受到异常严重的贫困

影响的多重和交叉因素。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  

 (a) 概念清晰。体现了一项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之社会层面并避免不同社会

目标彼此竞争的综合和连贯的目标，国家一级的制订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b) 技术上可行且目标宏伟。在事实证明可行且可负担的同时，手段灵活、

目标清晰，并且具体、可衡量；  

 (c) 政治上被接受和可接受。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产生于参与式国家政策制定

和标准，业已获得全球一致公认。 

 事实还证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可用于消除极端贫困、减少不平等、增进性

别平等、提升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确保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健康改善并提高劳

动力队伍的生产力。 

 几乎没一个国家都存在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财政空间，有许多备选办法可

用。所需要的不过是拿出投资于人民的政治意愿。具体国家的有效社会保护最低

标准可以逐步扩大，并且通过公共支出再分配，是可负担得起的和财政上可持续

的。可通过削减军事支出、增加税收、打击非法资金流动、调整债务结构和采用

更具通融性的宏观经济框架来实现对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供资。执行社会保护最

低标准可带来重要的宏观经济惠益并扩大反周期缓冲资本的存在，从而减少经济

走弱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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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制定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是危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器，在财政危机

时期绝不应该受到削弱。社会保护最低标准使得解决现正面临的和新出现的挑战

真正成为可能。 

 

 


